武隆旅游物联感知设备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招标方案
为了采集入武游客的精准数据，我司拟在全区重点乡村旅游点实施物联感知设备建设项目，着力构建武隆智慧旅游支撑体系，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与车流数据的采集、分析及应用能力，为我司今后深度开发乡村旅游示范点提供科学的论据。建设完成后所有卡口设备接入公安智慧指挥系统，数据分析后统一上传到“安心游”驾驶舱。按照基本建设管理规定和产业集团公司建设管理制度及程序规定，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拟对“武隆旅游物联感知设备建设项目”实行竞争性谈判方式招标施工单位。方案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武隆旅游物联感知设备建设项目

（二）业主单位：重庆武隆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建设地址：本项目位于武隆喀斯特旅游区（详见附件4.6）

（四）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1. 设备配置与迁移：按武隆公安“雪亮工程”标准，为13个点位配置高清抓拍卡口、1个全景球机、18补光灯及立杆等；设备品牌及参数需和武隆公安“雪亮工程”统一。

2. 迁移2个卡口点位：沧沟乡大田湿地人家、和顺镇清水塘党群服务中心路口。
二、竞争性比选招标方案及比选程序

（一）竞争性谈判招标最高限价：
根据重庆武隆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第42次董事会《会议纪要》（〔2025〕第42期）确定本次比选招标最高限价为：62万元（大写：陆拾贰万元整）。
（二）竞争性谈判招标方案及程序：

1. 招标方式：本工程施工单位拟采取三家及三家以上施工单位报价，以最低价中标方式并采取谈判选取施工单位。

2. 比选邀标方式：采用网上公开发布方式邀请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网址：www.wlkst.com。
3. 投标人报名方式及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1）报名方式：根据自愿报名原则，采用网上报名或线下报名的方式，在2026年1月20日（星期二）10:00之前报名并提交报名表。
（2）报名地点：重庆市武隆区柏杨路60号武仙路高速路转盘负二楼1011（智旅部办公室）；
（3）开标时间：另行电话通知。

（4）联系人：李女士

（5）联系电话：18324145050

（6）联系邮箱：158203940@QQ.com

（7）开标当日需提前30分钟到达现场，并递交投标文件；投标文件资料包括：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报价清单、投标人为总公司并授权分公司参与投标的，需提供总公司出具的授权书、实施方案等（投标文件一正本两副本，用牛皮纸文件袋密封并在封口加盖鲜章）。手持文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原件。

4. 评标小组组成

由公司综合部、法务审计部、文旅产品事业部组成评标小组，评标小组成员为单数。

5. 评标方式

本次比选招标，拟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集团公司纪检监督室全程跟踪询价过程，监督询价评审过程全程公开化，保证每一个潜在投标人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6. 评标办法及程序
（1）采用按报名先后顺序拆封开标，逐个进行评标；

（2）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即在开标时进行资格审查。审查范围：资格、报价、实施方案；
（3）登记投标报价，从低到高排名，投标人签字确认。

7. 比选结果确认及审批：以最低报价投标人定为拟中标施工企业，最终以谈判结果确定为中标金额。
（1）按投标评标名次顺序，当场宣布评标结果，并作出相关说明；

（2）比选结果由评标小组成员签字确认，报分管领导审核签字最后确认。
三、投标人须知

（一）资格、资质条件设置
1.资格条件：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资质条件：无。
（二）实施方案

针对本项目的特殊性，需与武隆公安“雪亮工程”做相关的对接并进行数据推送。潜在投标实施方案自拟格式。
（三）针对本项目的特殊性，需按武隆公安响应要求做一份维保承诺书，将承诺书约定条款写入施工合同，作为后期付款条件。

（四）废标条件设置

1. 资格不符合招标条件为废标；

2. 报价超过限价为废标；

3. 无实施方案为废标；

4. 未提供维保承诺书为废标；

5. 未按招标清单（附件5）填写为废标。

（五）评标争议处理

如发生评标争议，在评标现场由评标小组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决定或提交招标人分管领导决定。

（六）比选结果公布及应用
现场公布比选结果，比选结果作为合同签订的依据。

（七）合同签订方式
与报价最低单位进行谈判，谈判金额为合同签订金额。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设备的主材费、安装费、运输费、二次搬运费、税金、利润等，包干价实施。

四、附件格式

附件：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格式

2.授权委托书格式

3.投标报价书格式

4.招标清单

5.安装点位
